
附件 3：

证券公司类会员1申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资格市场评价标准
考察

维度

指标

内容
指标要求

是否持

续满足
指标说明

基本

资质

展业

基础

具备债券承销业务相关制度、部门和人

员安排
是

申请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应当先配备相应的制度、部门和

人员安排，确保取得业务资格后能够合规高效地开展业务。

业务制度应包括操作规程、内控制度和风控制度。具体要求为：

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操作规程是指对基本程

序、各流程工作要求、组织实施、岗位职责、应急处理等业务

的相关规定。

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业务内控制度和风控制度是

指对风险定义、风险识别、评估与预警、防范与控制、风险缓

释、转移与补救、评价等的制度性规定。

合法

合规

公司治理健全，不存在违法违规等负面

事项
否

违法违规等负面事项包括以下情形：

1.近三年因违法违规受到刑事处罚或重大行政处罚；

2.近一年因违法违规受到重大行政监管措施；

3.近一年受到交易商协会警告及以上的自律处分；

4.因违法违规给市场造成严重后果；

1 含承销类会员（证券公司类）及主承销类会员（证券公司类）全资控股的投行业务子公司会员。



5.聘用债券市场禁入人员从事相关业务；

6.存在其他交易商协会认为不宜参与市场评价的负面情形。

监管评

级较好

近三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评

级至少一次 A类且三年内不得低于 B类
否 该指标考察参评机构的整体风险防范能力。

其他

（证券

公司全

资子公

司适

用）

有母公司出具的支持承诺函 否

母公司出具的支持承诺函中需明确以下事项：

1.支持子公司合并母公司的相关业务指标；

2.承诺在子公司取得主承销商资格后，母公司自身不再开展新

的注册发行业务并于 6个月内完成存量业务的过渡工作，过渡

期满后申请注销主承销业务资格，但仍继续承担过往主承债券

的相应义务（仅适用母公司已取得主承销商资格的情形）；

3.承诺在子公司取得主承销业务资格后两周内，向本机构所服

务发行人和市场投资者告知有关承销业务资格变化与承接的

相关事项（仅适用母公司已取得主承销商资格的情形）。

获客

能力

投资人

资源

近一年度服务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

投资人家数达到 40 家且非金融企业债

务融资工具承销金额达到 100 亿元

否

1.近一年度是指 2024 年 7 月 1 日-2025 年 6 月 30 日。

2.服务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投资人家数指以承销团成员

身份在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环节将债务融资工具配

售给投资人的账户家数。

3.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金额指以承销团成员身份在

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环节将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

具配售给投资人的金额。



发行人

资源

自 2024 年以来连续 12 个完整月公司信

用类债券主承销业务合计金额排名前30

位

否

公司信用类债券主承销业务合计金额是指自 2024 年以来连续

12 个完整月（如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）主承

销的非金融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和企业债合计承销金额，不包括

金融债、证券公司债、可转债、可交换债和资产支持证券。


